
材料学院实验室安全标准操作规程(SOP) 

 

目的：实验室是用水、用电及使用易燃易爆、有毒有害试剂集中的场所，

必须制定严格管理程序，保证人身和财产的安全。 

背景：材料学院所有实验室及设施。 

 

主体内容： 

1 职责 

1.1实验室主任对安全全面负责。经常进行安全督察，组织安全检查，

负责处理安全事故。 

1.2实验人员负责水、电线路、气路、防护用品的配置和设施的安全

检查。 

1.3各房间负责人承担本室的化学药品、水电气、门窗、仪器设备的

安全管理。 

2. 工作程序 

2.1 安全操作规范 

2.1.1 实验人员在工作中要严格按照操作规程，杜绝一切违章操作，发

现异常情况立即停止工作，并及时登记报告。 

2.1.2 禁止用嘴、鼻直接接触试剂。使用易挥发、腐蚀性强、有毒有害

物质必须带防护手套，并在通风橱内进行，中途不许离岗。 

2.1.3在进行加热、加压、蒸馏等操作时，操作人员不得随意离开现场，

若因故须暂时离开，必须委托他人照看或关闭电源。 

2.1.4 各种安全设施不许随意拆卸搬动、挪作他用，保证其完好及功能



正常。 

2.1.5操作人员要熟悉所使用的仪器设备性能和维护知识，熟悉水、电、

气、气瓶的使用常识及性能，遵守安全使用规则，精心操作。 

2.2 有毒有害物质的管理 

2.2.1化学试剂、药品中凡属易燃易爆、有毒(特别是剧毒物品、第一类

易制毒品)、易挥发产生有害气体的均应列为危险物品，严格分类，加

强管理，专人负责。 

2.2.2建立详细台帐，专人限量领用，定期检查。 

2.2.3 剧毒物品(氰化物、砷化物等)、第一类易制毒品、爆炸品应严格

执行学校的资质认定及“五双”制度。 

2.2.4 第二类易制毒品和易制爆品要求上锁保管，专人管理，并做好使

用记录；第三类易制毒品要做好使用记录，有条件的实验室上锁保管，

注意通风。 

2.2.5 危险物品领用时应严格履行登记审批手续，实验室内不宜大量贮

存危险物品。 

2.3 三废处理 

2.3.1 在实验过程中产生的废液中多具有腐蚀性和毒性，禁止向下水管

道排放而污染环境，必须统一收集，废液贮存到一定数量后，按学校规

定送往化学废弃物中转站集中处理。 

2.3.2 用于回收的废液的容器应分类盛装，禁止混合贮存，以免发生剧

烈化学反应而造成事故。一切废液(物)不宜存放过长时间。 

2.3.3 沾附有害物质的滤纸、称量纸、药棉、一次性手套等物品应与生



活垃圾分开，单独处理。 

2.3.4含菌废液消毒后处理。 

2.4 安全管理 

2.4.1 安全工作人人有责，应杜绝人身伤亡事故，保证教学科研工作顺

利进行。 

2.4.2 经常检查安全隐患，举一反三，防微杜渐，出现问题及时上报，

迅速认真整改。 

2.4.3 配备相应的安全设施、消防器材、防护用品，并放在醒目位置，

不得挪动，有关人员应掌握消防器材的正确使用方法。物业人员或安全

员（无物业管理的楼宇）负责定期检查消防器材，过期、失效的消防器

材由学校保卫处负责及时更换。 

2.4.4实验人员定期检查电路，防止元器件老化、损坏造成事故。移动、

检修带电设备应切断电源。电路(线)电器设备故障应由专人检修。 

2.4.5 房间责任人负责本室水、电、气、门、窗的安全，各研究所所长

和实验室主任对本单位安全负责并经常督促检查。 

2.4.6 实验人员在操作时应穿工作服。禁止穿戴工作服及其它防护用品

到办公或生活场所。 

2.4.7 乙炔气、氢气、氩气、氮气等高压气体钢瓶存放要符合有关规定

的要求。 

2.4.8 使用电梯者要注意使用安全，严格按照电梯使用说明书规定的程

序进行操作，严禁把超重、超大的物件带入电梯。 

2.4.9 一旦发生事故，应立即采取有效措施，防止事态扩大，抢救伤亡



人员，并保护现场，通知有关人员处理事故。 

2.4.10事故发生后三日内，由当事人或责任人填写事故报告，报所、系

负责人。系分管领导及时主持召开事故分析会，对直接责任者作出处理，

并制定相应的整改措施，以防止类似事故发生。 

2.4.11重大、大的事故发生后应及时向学校相关职能部门汇报，事后还

应提交事故处理专题报告。 


